
   行政处罚信息摘要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盈住建罚决字〔2024〕第421号

	行政处罚当事人基本情况
	个人
	姓名（名称）
	思永仙

	
	
	身份证
	533*************2X

	
	单位
	名称
	

	
	
	注册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违法行为类型
	未经许可擅自施工

	行政处罚内容
	罚款：玖仟壹佰捌拾捌元零陆分（¥9188.06元）。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盈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
                                盈住建罚决字 〔2024〕第421号

当事人 ：  思永仙                                              

    你（单位）在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施工的行为，涉嫌未经许可擅自施工 ，本机关于2024年11月11日立案调查。                                                        

    经查明，当事人思永仙身份证：533*************2X，住址：盈江县平原镇永胜村委会棒桑响村民小组，于2020年8月，在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委托云南宏洁建工有限公司擅自在盈江县平原镇蜜回路右侧开工建设思永仙宿舍楼项目，项目工程内容：总建筑面积2417.91㎡。根据你提供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签约合同价及询问陈述，该项目的工程签约合同价为玖拾壹万捌仟捌佰零伍元捌角（¥918805.80元）。                                                       

上述事实 ，由以下证据证实 ：

    1、2024年11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未经许可擅自施工的地点进行检查，并制作《现场勘验（检查）笔录》1份，证明了当事人擅自施工的现场情况、工程项目内容、建筑面积及未能出示《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事实；                                            
    2、2024年11月11日，执法人员根据现场照片，制作《现场照片及说明》2份，证明了当事人未经许可擅自施工的现场情况；                                          

    3、2024年11月11日，受委托人提供了《授权委托书》1份，、法定代表人及受委托人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了机构性质、个人信息、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受委托人全权代表处理相关事宜的事实；                                         

    4、2024年11月11日，受委托人提供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1份，证明了该项目的建设工程承包范围、建筑面积、合同价款等事实；                                                 

    5、2024年11月11日，受委托人提供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1份，证明了该项目的空间规划和用途及建设规模的事实；                                         

    6、2024年11月11日，施工方负责人提供了公司《营业执照》、《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及个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了该建筑公司的经营合法性、资质类别及等级的事实；                                                

7、2024年11月14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受委托人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1份，证明了当事人未经许可委托建筑公司擅自施工的时间、地点、工程内容、工程合同价款及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相关违法事实。  

2024年11月17日 ，本机关依法向你 （单位）送达了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盈住建听告字[2024]第421号） ，告知你 （单位）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 、理由 、依据及内容 ，并告知你（单位）依法享有的权利 。当事人 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 、 申辩的要求 。
本机关认为 ， 你  未经许可擅自施工 的行为 ， 违反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违反本条规定，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以下的罚款” 的规定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  及《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定（试行）》第四百八十七项“轻微情形：施工合同价款 1000万元以下的”，“处罚计算基准”责令停止施工；对建设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1%以上1.3%以下的罚款 的规定，决定对你 （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

罚款：玖仟壹佰捌拾捌元零陆分（¥9188.06元）。
上述罚款 ，你（单位）应自收到本行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盈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三楼财务室开具直缴缴款书，凭短信链接或扫描二维码直接缴入国家金库盈江支库。逾期不缴纳罚款的 ，本机关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 ， 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 ，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 盈江县人民政府 申 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直接向 盈江县 人 民法院起诉 ，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逾期不申请 行政复议 、 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或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
盈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印 章）
2024年11月22日
联 系 人 ：   尹其辉、郭子桢     联系地址 ： 盈江县贺相路2号  
联系电话 ：  0692-8180337       邮政编码 ：    67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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